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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助暂行办法
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精神，进一步鼓励和扶持本区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，充分发挥创业带动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重庆市残疾人保障条例》《重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渝残联发〔2019〕156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主创业扶持补助，是指对具有本区户籍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首次创业并符合规定条件的残疾人，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第三条 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助工作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实行自愿申请、逐级审核、核查认定、集体研究、打卡发放的管理机制。

第2章  扶持对象及条件
第四条 申请自主创业扶持补助的残疾人，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重庆市北碚区户籍，持有有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；
（二）拥护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；
（三）自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，并有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；
（四）所从事的创业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产业政策。
第五条 对已享受过区残联同类创业扶持的残疾人，不再重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扶持。同一残疾人只能享受一次自主创业扶持补助。
第三章 扶持项目与标准
第六条 扶持项目包括以下类别：
（一）种植业：种植果树、蔬菜、花木、中药材等，且达到一定规模；
（二）养殖业：养殖鱼、羊、猪、鸡、鸭或其他特种养殖，且达到一定规模；
（三）个体经营及企业：依法登记注册并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；
（四）其他自立自强并能解决家庭生计的可扶持项目。
第七条 扶持标准根据区残联核查情况，结合项目投资、规模、效益等因素综合确定：
（一）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的，可给予3000元至10000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；
（二）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的，可给予3000元至20000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；
（三）其他可扶持项目，给予不超过5000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第四章 申领程序
第八条  符合扶持条件的残疾人，向户籍所在地镇街残联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项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申请人残疾人证复印件；
（二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或法定代表人为残疾人本人，登记注册类项目提供）；
（三）创业项目情况说明（包括投资规模、近一年经营状况等）；
（四）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。
第九条 镇街残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初步核查，对核查通过的组织工作人员入户核查（若经营地较远的，可通过社区调查、邻里亲属等方式进行初步调查，并对相关情况做好备注说明），并签署审核意见，将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报送区残联综合服务中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第十条 区残联组织人员对申报项目进行入户现场核查，提出具体建议扶持金额，提交区残联党组会（理事长办公会）集体研究。
第十一条 资金发放：根据区残联党组会（理事长办公会）集体研究的结果，将扶持金原则上以银行打卡的方式发放给受扶对象。

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
第十二条 区残联负责对扶持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、及时足额发放。镇街残联应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申报项目真实可靠。
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、骗取扶持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已拨付资金，取消其今后申请资格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第十四条 区残联应当建立健全创业扶持档案，完整保存申请、审核、核查、资金发放等环节的原始资料。

第六章 附 则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北碚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助暂行办法》（碚残联〔2016〕8号）同时废止。
附件：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项目申请表

附件：
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项目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家庭地址
	
	

照片

	残疾证号
	
	实际经营地点
	
	

	项目类别
	种植业（ ）  养殖业（ ）  个体（ ） 企业（ ）   其他（ ）
	

	



申请
理由
	写明家庭基本情况，项目开展情况（包括规模、经办时间、近一年经营情况等）。
 
        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
审核
意见
	镇街残联意见：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字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
审批
意见
	
业务科室
扶持建议
	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
	
党组会（理事长办公会）研究结果
	
盖章：


说明：1.本表须附申请人残疾证复印件；2.登记注册的须附营业执照；3.如实填写本表，字迹清楚；4.本表只填写一份交区残联审批存档，镇街可复印存档。


关于《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助暂行办法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为贯彻落实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精神，进一步鼓励和扶持本区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，充分发挥创业带动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重庆市残疾人保障条例》《重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渝残联发〔2019〕156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（2） 依据的主要上位规范性文件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
2.《重庆市残疾人保障条例》
3.《重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渝残联发〔2019〕156号）
二、起草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
（一）起草单位
重庆市北碚区残疾人联合会
（二）决策启动情况
关于印发《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助暂行办法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通知。
（三）公众参与情况
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区残联起草了《北碚区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补助暂行办法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已征求各镇街残联等单位征求意见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主要包括六章十六条，具体分为总则、扶持对象及条件、扶持项目与标准、申领程序、监督与管理、附则。主要内容是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结合项目投资、规模、效益等因素综合确定，给予一次性扶持：（一）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的，可给予3000元至10000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；（二）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的，可给予3000元至20000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；（三）其他可扶持项目，给予不超过5000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肖婷 联系电话：023-6886838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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